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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113年「職業訓練單位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者特質研習」 

課程簡章 

壹、 訓練目標 

一、 增進辦理職業訓練單位人員對身心障礙者知能認識，透過學習了解

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調整與身心障礙者相處方式並調控自我情緒。 

二、 強化職業訓練單位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服務能力，確保身心障礙者於

參訓時充分學習並培養職場再適應之能力，提升職業訓練成效。 

三、 認識職業重建體系之服務流程及範圍，利用職務再設計等相關資源

之連結，建構完整職業重建鏈，提升整體身障重建服務效能。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參、 訓練對象 

以本分署自辦訓練人員及本年度本分署轄內委託及補助辦理職業訓

練單位人員為優先參訓對象(含補助地方政府訓練計畫)，有缺額時，

開放曾辦理或未來有意願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人員及其他欲投入職

訓產業之相關單位人員。 

肆、 各場次時間及地點 

一、高雄區： 

(一)地點： 

本分署視聽大樓 B301及 201會議室辦理。 

(二)辦理日期及課程單元如下： 

 

 

 

 

 

 

 

 

日期 

(星期) 
課程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6月 12日 

(星期三) 

專業 身心障礙者情緒、行為輔導 3小時 

共通 
「精障者參加職業訓練訓練作業手

冊」導讀 
3小時 

7月 11日 

(星期四) 

專業 感官障礙者學習特性及輔導策略 3小時 

共通 聾人文化及簡易手語教學 3小時 

合計 4門課程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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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東區 

(一)地點： 

「台東縣政府社會局-研習 1 教室(950 台東縣台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辦理，惟考量訓練經濟效益，本場次如報名人數未達 15人則不

予辦理。 

(二)辦理日期及課程單元如下： 

 

 

 

 

 

 

 

 

 

 

伍、 報名方式、訓練人數及錄訓公告 

一、為均衡區域資源，本研習課程分別於高雄及屏東各辦理 1 場次，每場

次共計 4門課程，分 2日辦理。 
 

二、本研習課程開放報名至 113年 5月 15日(三)16時，

參訓人員須經機關或訓練單位遴派、推薦，並以機

關或訓練單位名義報名，本次報名皆採線上報名 

( 報 名 網 址 ：

https://forms.gle/HvoWsq1x4NxK1mTg8)。 

三、本分署將於 113年 5月 21日(二)前以電子郵件通知派員單位及錄取人員。 

四、為維護本研習訓練品質，高雄區預計訓練 110 人次，台東場預計訓練

40人次，預估總參訓 150人次。 

五、本研習資源有限，本分署將視報名情形調整參訓名額，將優先錄取 3年

內未參與同課程人員。 

六、若報名人數超過招訓人數，將依下列原則審查優先參訓順序： 

(一)本分署自辦訓練及轄內所屬委託/補助辦理職業訓練單位之行政相

關人員。 

(二)本分署自辦訓練之職業訓練師及轄內所屬委託/補助辦理職業訓練

之授課講師或助教。 

(三)本分署轄內地方政府委託/補助辦理職業訓練(含身心障礙職業訓練

專班)之訓練單位行政相關人員。 

(四)本分署轄內地方政府辦理職業訓練計畫相關承辦人。 

(五)本分署所屬就業中心主管及辦理身心障礙業務相關同仁。  

日期 

(星期) 
課程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7月 4日 

(星期四) 

專業 感官障礙者學習特性及輔導策略 3小時 

共通 身心障礙者情緒、行為輔導 3小時 

7月 5日 

(星期五) 

專業 精神障礙者學習特性及輔導策略 3小時 

共通 
「精障者參加職業訓練訓練作業手

冊」導讀 
3小時 

合計 4門課程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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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場次課程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113年「職業訓練單位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者特質研習」 

【高雄區】 
上課地點：本分署視聽大樓 B301及 201會議室辦理。 

*本分署視報名情形調整上課地點* 

課程日期 時間 時程 課程 師資 

6月 12日 

(星期三) 

08:20-8:40 20m 學員報到 本分署承辦人 

08:40~09:00 20m 
參訓說明暨環境介

紹 
本分署承辦人 

09:00~12:00 3H 
身心障礙者情緒、

行為輔導 

凱旋醫院 

職重方案督導 李春寶  

12:00-13:00 1H 午餐&休息 

13:00~16:00 3H 

 

「精障者參加職業

訓練訓練作業手

冊」導讀 

凱旋醫院 

職重方案督導 李春寶  

7月 11日 

(星期四) 

08:20-8:40 20m 學員報到 本分署承辦人 

08:40~09:00 20m 
參訓說明暨環境介

紹 
本分署承辦人 

09:00~12:00 3H 
感官障礙者學習特

性及輔導策略 

財團法人蘭智社福基金會 

督導 馮雪鴻  

12:00-13:00 1H 午餐&休息 

13:00~16:00 3H 
聾人文化及簡易

手語教學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高雄身心障礙關懷

中心 

督導 陳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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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113年「職業訓練單位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者特質研習」 

【台東區】 
上課地點：「台東縣政府社會局-研習 1教室(950台東縣台東市桂林北路 201號)」辦理 

*本分署視報名情形調整上課地點* 

課程日期 時間 時程 課程 師資 

7月 4日 

(星期四) 

08:20-8:40 20m 學員報到 本分署承辦人 

08:40~09:00 20m 
參訓說明暨環境介

紹 
本分署承辦人 

09:00~12:00 3H 
感官障礙者學習特

性及輔導策略 

財團法人蘭智社福基金會 

督導 馮雪鴻  

12:00-13:00 1H 午餐&休息 

13:00~16:00 3H 
身心障礙者情緒、

行為輔導 

財團法人蘭智社福基金會 

督導 馮雪鴻  

7月 5日 

(星期五) 

08:20-8:40 20m 學員報到 本分署承辦人 

08:40~09:00 20m 
參訓說明暨環境介

紹 
本分署承辦人 

09:00~12:00 3H 
精神障礙者學習特

性及輔導策略 

屏東縣 

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蔡宗勳 

12:00-13:00 1H 午餐&休息 

13:00~16:00 3H 

「精障者參加職業

訓練訓練作業手

冊」導讀 

屏東縣 

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蔡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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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訓標準與證書結訓標準與研習證書發放方式 

一、為提升整體訓練效能，參訓人員應完成 2 門課程(合計 6 小時)及完

成線上雲端研習問卷調查始發給研習證書；未完成者，不發給任何與

本次研習計畫相關參訓課程單元及時數證明。 

二、研習證書將於全場次(高雄場及台東場)研習課程結束後，統計各單

位派員情形及出勤時數，經陳報後始製作研習證書，並以函文方式將

研習證書統一函送派員單位。 

三、另為控管外部機關及訓練單位行政配合情形、統計研習歷程將於研

習證書加註現職單位。 

四、凡參加本研習計畫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依實際上課時數發給研習時

數證明，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五、凡依本研習規定取得研習證書者，於取得研習證書起 3 年內如遇研

習證書遺失或破損者，本分署不再重製研習證書，但得檢具「研習時

數證明申請書」申請補發研習時數證明，參與超過 3年之研習課程，

不補發任何研習證明。 

捌、 預期成效 

一、 藉由本研習促使本分署轄內至少 150 人次之訓練單位服務人員獲得

身心障礙者相關知能。 

二、 透過課程講授使參與者瞭解身心障礙者特質，進而增進身心障礙者

參與融合式職業訓練機會。 

三、 藉由課程使參與者認識與具備運用相關服務資源之知能，能於身心

障礙者參訓過程提供所需協助，增進其參訓成效，並提升整體訓練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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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承辦單位及聯繫方式 

一、承辦科室：訓練推廣科 

二、承辦人員：謝凱蓁 

三、連絡電話：07-8210171分機 1212 

四、傳真號碼：07-821-2319 

五、電子郵件：kj701214@wda.gov.tw 

  

mailto:kj701214@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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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附件】參訓須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113年「職業訓練單位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者特質研習」 

參訓須知 

一、 參訓人員依課程時間親自完成簽到事宜，並於當日課程結束後親自簽退

(簽名應以中文正楷字簽署全名)。每堂開課 15分鐘以內到課者，接受

補簽名不計遲到缺課時數；惟開課後第 16分鐘起到課補簽者，需登錄

0.5小時缺課時數，往後每 30分鐘仍未抵達簽到課者，續加 0.5小時缺

課時數至該課程結束。請參訓人員務必珍惜訓練資源準時到課。(時間

係以現場工作人員自動裝置校準自動時區為標準)，參訓人員應視停車

需求提早抵達以免遲到。 

二、 為增進本課程研習訓練實益，每課程原則不得請假，如有請假(含任何

假別)者，視為該時數未到課。 

三、 不可代他人簽名亦不可請他人代為登錄線上簽到退，如有違反查證屬實

者，由工作人員確認後依職權塗銷被代簽者，該堂課程視為未到課。 

四、 各堂課程休息時間由各師資依授課情形調整，參訓人員不得異議。 

五、 每日課程供午餐 1餐，由本分署依參訓人員填報本計畫報名表餐飲類別

訂購，如有異動需求請於每日上午簽到時通知現場工作人員。 

六、 每日課程提供茶水及點心，請協助將食用完畢包裝放置垃圾桶內，維護

環境清潔，另為響應環保，參訓人員應自備環保杯及餐具與會。 

七、 為提升整體訓練效能，參訓人員應完成至少 2門課程及線上研習問卷調

查始發給研習證書；未完成者，不發給任何與本次研習計畫相關參訓課

程單元及時數證明。 

八、 取得研習證書起 3年內如遇研習證書遺失或破損者，本分署不再重製研

習證書，但得檢具「研習時數證明申請書」申請補發研習時數證明，參

與超過 3年之研習課程，不補發任何研習證明。 

九、 研習證書將於全場次(高雄場及台東場)研習課程結束後，統計各單位派

員情形及出勤時數，經陳報後始製作研習證書，並以函文方式將研習證

書統一函送派員單位。 

十、 如需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請告知工作人員。 

十一、 如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工作人員訊息公告為主。 


